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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航行

警告和航行通告管理规定

(1992 年 12 月 22 日国务院批准 1993 年 1 月 11 日交通部令

第 44 号发布)

第一条 为了加强海上航行警告和航行通告的管理，保障船

舶、设施的航行和作业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

全法》有关规定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沿海水域从事影

响或者可能影响海上交通安全的各种活动的船舶、设施和人员，

以及负责发布海上航行警告、航行通告的有关单位和人员。

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机构(以下简称国家主管

机关)主管全国海上航行警告和航行通告的统一发布工作。

沿海水域港务监督机构(以下简称区域主管机关)主管本管

辖区域内海上航行警告和航行通告的统一发布工作。

沿海水域港务监督机构的管辖区域由国家主管机关确定。

第四条 海上航行警告由国家主管机关或者其授权的机关

以无线电报或者无线电话的形式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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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上航行通告由国家主管机关或者区域主管机关以书面形

式或者通过报纸、广播、电视等新闻媒介发布。

第五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沿海水域从事下列活动，必须事

先向所涉及的海区的区域主管机关申请发布海上航行警告、航行

通告：

(一)改变航道、航槽；

(二)划定、改动或者撤销禁航区、抛泥区、水产养殖区、测

速区、水上娱乐区；

(三)设置或者撤除公用罗经标、消磁场；

(四)打捞沉船、沉物；

(五)铺设、撤除、检修电缆和管道；

(六)设置、撤除系船浮筒及其他建筑物；

(七)设置、撤除用于海上勘探开发的设施和其安全区；

(八)从事扫海、疏浚、爆破、打桩、拔桩、起重、钻探等作

业；

(九)进行使船舶航行能力受到限制的超长、超高、笨重拖带

作业；

(十)进行有碍海上航行安全的海洋地质调查、勘探和水文测

量；

(十一)进行其他影响海上航行和作业安全的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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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事单位划定、改动或者撤销军事禁航区、军事训练区，由

国家主管机关或者区域主管机关发布海上航行警告、航行通告。

第六条 组织或者从事本规定第五条第一款所列各项活动

的单位，应当在活动开始之日的七天前向该项活动所涉及海区的

区域主管机关递交发布海上航行警告、航行通告的书面申请。但

是，有特殊情况，经区域主管机关认定，需要立即发布海上航行

警告、航行通告的除外。从事本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第(九)项所列

活动的，依照本规定第七条执行。

书面申请应当包括下列内容：

(一)活动起止日期和海日活动时间；

(二)活动内容和活动方式；

(三)参加活动的船舶、设施和单位的名称；

(四)活动区域；

(五)安全措施。

第七条 船舶从事本规定第五条第(九)项所列活动的，应当

在启拖开始之日的三天前向启拖地所在海区的区域主管机关递

交发布海上航行警告、航行通告的书面申请。

书面申请应当包括下列内容：

(一)拖船、被拖船或者被拖物的名称；

(二)启拖时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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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启始位置、终到位置及主要转向点位置；

(四)拖带总长度；

(五)航速。

第八条 海上航行警告、航行通告发布后，申请人必须在国

家主管机关或者区域主管机关核准的时间和区域内进行活动；需

要变更活动时间或者改换活动区域的，应当依照本规定，重新申

请发布海上航行警告、航行通告。

第九条 船舶、设施在海上发现下列情形，应当尽快向就近

的区域主管机关报告：

(一)航海图书上未载明的浅滩、礁石；

(二)异常磁区或者海水变色；

(三)沉船、沉物、危险物、碍航漂流物；

(四)助航标志或者导航设施变异、失常；

(五)其他有碍海上航行安全的情形。

报告内容应当包括：发现时间、地点和被发现物的状况。

第十条 区域主管机关收到有碍海上航行安全的报告或者

发布海上航行警告、航行通告的申请后，应当立即核实有关资料，

根据实际需要和接收范围，决定发布海上航行警告、航通告。

第十一条 区域主管机关对本管辖区域内的下列情形，应当

发布海上航行警告、航行通告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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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设置、调整或者撤销锚地；

(二)设置或者撤销海难救助区、防污作业区、海上作业重大

事故区；

(三)设置、变更或者撤销分道通航制；

(四)设置、撤除、改建、变更或者恢复助航标志和导航设施；

(五)其他有碍海上航行和作业安全的情形。

第十二条 国家主管机关或者区域主管机关在发布海上航

行警告、航行通告以及收到本规定第九条规定的各项报告时，应

当及时向海军航海保证部门提供有关资料并通报有关情况。

第十三条 海岸电台负责并按照规定的时间、频率和要求播

发海上航行警告。播发的程序和办法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另行

制定。

第十四条 船舶、设施的有关人员必须按照规定抄收海岸电

台播发的海上航行警告。

第十五条 有关单位收到海上航行通告后，必须采取有效手

段，及时通知所属船舶、设施。

第十六条 对于执行本规定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，由

国家主管机关或者区域主管机关给予奖励。

第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第五条第一款、第八条规定的，由国

家主管机关或者区域主管机关责令其停止活动，并可以处二千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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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罚款。

第十八条 未依照本规定第六条、第七条规定的时间申请发

布海上航行警告、航行通告的，国家主管机关或者区域主管机关

可以给予警告，可以并处八百元以下罚款。

第十九条 对违反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责任人员，根据情

节，国家主管机关或者区域主管机关可以给予警告、扣留职务证

书或者吊销职务证书。

第二十条 违反本规定，造成海上交通事故的，除依法承担

民事赔偿责任外，国家主管机关或者区域主管机关可以根据情节

给予罚款、扣留职务证书或者吊销职务证书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

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对罚款、扣留职务证书或者吊销职务证

书的处罚决定不服的，可以自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

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务监督机构申请复议，可也以直接向人民法

院提起诉讼；期满不申请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，作出处

罚决定的主管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第二十二条 在渔港水域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各种设施或者

进行其他施工作业，由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关根据本规定和国家

其他有关规定发布海上航行通告。

第二十三条 军事单位涉及海上航行警告、航行通告事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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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办法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》有关规定，

另行制定。

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由交通部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一九九三年二月一日起施行。


